
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2017)渝0230民初2401号


原告:王钢,男性,汉族,1983年06月05日出生,住丰都县三合街道东升路201号5单元1-1,居民身份证512324198306056097。
被告:重庆康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彭水县汉葭街道鼓楼街99号（乌江桥头原建行）,组织机构代码69391961-7。
    被告:丰都镇江精细化工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丰都县三合街道名山大道293号8楼,组织机构代码91500230671025049A。
    被告:陈智明,男性,汉族,1970年10月08日出生,住丰都县三合镇庙坡路1号2单元2-2,居民身份证512324197010082996。
原告王钢与被告重庆康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丰都镇江精细化工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陈智明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10日立案，依法由审判员余孝安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6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王钢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重庆康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告陈智明连带支付原告工程款540000元，被告丰都镇江精细化工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支付原告工程款的责任。事实与理由：2013年4月，丰都镇江精细化工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将丰都县名山街道杜家坝一组折迁按照房一标段工程发包给重庆康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并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被告重庆康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又将该工程转包给被告陈智明，被告陈智明转包后，又将部分劳务工程分包给原告，现该部分工程已竣工验收，经与被告陈智明结算，欠原告工程款540000元，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 被告丰都镇江精细化工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审计报告印发后30日内进行结算，并在所欠丰都县名山街道杜家坝一组折迁按照房一标段工程款范围内支付尚欠原告王钢的工程款540000元。
2、 被告陈智明对被告丰都镇江精细化工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不足支付原告王钢的工程款在30日内承担支付责任
3、 原告王钢放弃对被告重庆康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600元，减半收取2300元由原告王钢负担。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审判员  余孝安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院印）
                                书记员 廖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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